南阳文学院签约作家管理办法
（2024年8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壮大“南阳作家群”，提升南阳骨干作家影响力，推出一批优秀文学人才、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繁荣发展南阳文学事业，制定如下管理办法：
一、组织管理
南阳文学院成立签约作家管理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签约作家管理工作。
二、签约程序
1.信息发布。南阳文学院将申报签约作家的信息在南阳文学艺术网网站，南阳文艺、躬耕文学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发布，广泛征集。
2.本人申请。有意签约并符合签约条件的作家，本人应向南阳文学院提交书面申报表，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代表作、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确定签约作家人选。南阳文学院组织评审组对申报作家进行评审，上报南阳市文联研究确定签约作家人选并公示。

4.签约。南阳文学院与入选作家签署协议。
三、签约条件

1.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遵守《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2.南阳籍或外地籍长期在南阳工作、学习、生活，年龄60周岁以下（以身份证为准）。
3.身体健康，能够坚持文学创作，按时完成创作计划，积极参与南阳文学院组织的文学活动，服从南阳文学院的指导管理。
4.有较强的文学创作实力或文学创作潜力，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3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或10组及以上诗歌，或在正规出版社出版过文学作品（集）。
5.已签约作家原则上不再重复签约。
四、签约作家权利

1.根据创作需要，南阳文学院为签约作家完成重大题材创作深入生活、重点采访、创作采风等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签约作家参加南阳文学院统一组织的采风活动或执行南阳文学院下达的采访采风任务，所需费用由南阳文学院承担。签约作家其他形式深入生活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2.南阳文学院每年为签约作家举办1次作品改稿会。

3.签约作家优先参与南阳文学院举办的采风、讲座、交流、作品研讨等活动。

4.根据签约作家创作情况，南阳文学院组织开展宣传推介活动。

5.建立准入退出机制。签约作家可自主提出终止签约的书面申请，经研究同意后，可解除签约。

五、签约作家义务

1.签约作家每年需创作完成不少于1部（篇）文学作品。

2.参加南阳文学院组织的文学活动每年不少于1次。

签约作家不得利用签约作家身份从事违纪违法犯罪活动。签约作家违法违纪或因行为不端造成恶劣影响者，或者不能履行签约作家义务的，南阳文学院有权单方面解除签约协议。

六、申报办法

1.有意愿者向南阳文学院提交《南阳文学院签约作家申报表》并提供代表作、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申报方式：申报材料请送至南阳文学院（南阳市孔明大道南阳市文联四楼401室）。
七、签约人数及期限                             
每批签约作家10人左右，每三年签一批，以从事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等创作的作家为主。签约时间从签约之日起计算。           
签约作家管理工作小组根据申请者的创作情况和创作体裁、题材、内容提出初步建议，由签约作家评审组进行评审，确定拟签约人员，报南阳市文联研究确定。
八、考核办法

签约作家每年向南阳文学院上报年度创作、发表、出版、获奖等情况，以此作为对签约作家年度考核的依据。

九、附则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南阳文学院所有。

 南阳文学院  
2024年8月21日
